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關連交易

緒言

茲提述本行於2014年3月27日發佈之須予披露之關連交易公告及2014年5月21日發佈之
201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公告，內容有關本行與中信和業訂立購買意向協議，
以購買中信集團所擁有並置於中信和業名下的位於北京朝陽區東三環北京商務中心區
（CBD）核心區Z15地塊項目部分標的物業（「標的物業」）。於2018年4月28日，本行與中
信和業進一步訂立了補充協議，約定了對標的物業提供物業裝飾服務事宜，代價為人
民幣4.2億元（「本次交易」。

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

鑒於中信和業為本行控股股東中信有限之附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中信和業為
本行之關連人士。因此，本次交易構成本行在香港上市規則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本次關連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本次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
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次關連交易乃根據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行及本行股東的整體利益。李慶萍、朱皋鳴董事於本次關連交易中有
重大利益，除此之外，概無董事在本次關連交易中有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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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

日期： 2018年4月28日

訂約方： (1) 甲方：本行

(2) 乙方：中信和業

物業裝飾服務： 雙方同意，由中信和業提供對標的物業Z1–Z3區的物業裝飾
服務。

由甲方提供施工圖及相關設計文件，乙方參照甲方提供文
件，為甲方提供物業裝飾服務，並交付符合約定的標的物
業。

代價及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的代價為人民幣4.2億元。雙方同意，本次交易費
用的不可預見費率為7.5%，即乙方就本項目深化設計或優
化建議經甲方同意後生效，為此增加的費用不得超過本次
交易代價的7.5%。但甲方提出的工程品質標準變化、功能
形態改變和材料設備替換的變更等不在此限，雙方另行協
商解決。

甲方將按照下列安排進行付款：

(1) 在本協議簽訂後15日內向乙方支付本協議總價款的
40%；

(2) 在本協議簽訂後90日內向乙方支付本協議總價款的
30%；

(3) 在本協議簽訂後150日內向乙方支付本協議價款的
15%；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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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2019年3月31日前向乙方支付本協議總價款的15%。

代價釐定之基礎： 本次交易的代價乃基於本行聘請的第三方咨詢機構的評估
結果，並經訂約方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公平磋商而釐定。
本次交易的代價乃由本行自有資金支付。

交付時間： 雙方約定，乙方應於2019年6月30日前（含當日），完成物業
裝飾服務並交付甲方。

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標的物業位於北京朝陽區東三環北京商務中心區（CBD）核心區，該區域是世界500強、國
內外金融機構總部大樓聚集區，也是北京市政府定位的頂級商務區，區位優勢十分明
顯。並且，該物業專案是北京市第一高度建築（約528米），也是北京里程碑式的地標建
築。為此，本行認為本次物業裝飾服務交易，將為本行滿足辦公之需要，並為本行拓展
在北京之業務提供保障和支持，對本行自身形象的提升大有裨益。

本行及中信和業的背景和一般資料

本行是一家具有強大綜合競爭力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已建立起成熟的覆蓋網路和穩固的
市場地位。本行具有領先的市場能力，在全國範圍內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產品和服
務，其中公司銀行業務、零售銀行業務及金融市場業務是本行的主要業務。

中信和業為中信有限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項目投資、物業管理、施工總承包、專業承
包、經濟信息諮詢、房地產開發。

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

鑒於中信和業為本行控股股東中信有限之附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中信和業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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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本行」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和A股分別於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998）及上
交所（股份代號：601998）掛牌上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亦包括其所有附屬公司

「董事會」 本行董事會

「關連人士」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含義

「董事」 本行董事會成員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信有限」 中國中信有限公司，持有本行約65.37%股權

「中信和業」 中信和業投資有限公司，中信有限的全資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慶萍
董事長

中國 • 北京
2018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董事長）及孫德順先生（行長）；非執行董事
為朱皋鳴先生、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小慶女士、王聯章先
生、何操先生、陳麗華女士及錢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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